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同庆楼餐饮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元证券”、“保荐机构”）作为同庆楼

餐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庆楼”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持续

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 年修订）》《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1 号——持续督导》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对同庆楼拟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

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及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0]50 号文核准，公司向社会公众公

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5,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6.7 元/股。本次募

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3,500.00 万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合计人民币 9,970.00 万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3,530.0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到账，

并由容诚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出具容诚验字[2020]230Z0130 号

《验资报告》。公司已对募集资金实行了专户存储制度，并与保荐机构国元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署了募集资金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招股说明书中披露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集资金

使用计划及实际投入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拟使用募集资金 
截至2022年12月31日

累计投资额 

1 
新开连锁酒店

项目
注 1 

合肥 6 家 16,380 16,380 

19,963.71 常州 6 家 15,770 15,770 

南京 3 家 9,050 9,050 



2 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
注 2 17,330 17,330 4,783.04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5,000 15,000 15,000.00 

合  计 73,530 73,530  

注1：公司于2022年1月17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开连锁酒店项目”实施地点的议案》，同意公司将“新开连锁酒店

项目”尚未实施的九家直营门店实施地点由“合肥、常州、南京”变更至“合肥、滁州、

上海、淮北、无锡、常州、镇江”，同时，公司将根据项目需要设立全资子公司作为实施

主体，该项目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建设内容和实施方式不变。 

注2：公司于2021年4月15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和2021年5月12日召开的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调减安徽

合肥地区的“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投资总额至5,058.99万元，结余募集资金12,271.01万元

用于未来在江苏省等其他省选址投资建设新的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后，公司将已置换募集资金中归属预留部分的投资金额5,123.59万元转回到募集资金专

户，预留部分将不再属于募投项目。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已将上述5,123.59万元转回至募集

资金专户,现原料加工及配送基地项目实际已投入金额为4,783.04万元。 

（三）募集资金存储情况 

截至2022年12月31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存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银 行 名 称 银行帐号 余额 

合肥科技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滨

湖支行 

20000037623566600000126 2,652.66 

20010158004866600000014 1,148.96 

20010268735266600000011 2,067.85 

结构性存款 17,200.00 

徽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520139400981000002 0.72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分

行秦淮支行 

93150078801800000845 3.82 

93150078801500001028 52.39 

结构性存款 8,500.0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 
122907369210577 110.93 

结构性存款 4,100.00 

合    计  35,837.33  

二、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为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务费用，在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

设资金需求的前提下，预计未来十二个月内公司将有部分募集资金出现暂时闲置

情况。公司董事会根据《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

使用的监管要求（2022年修订）》《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



号—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拟使用不超过20,000万元的闲置募集资金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使用期限自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不超

过12个月。 

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仅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

产经营使用，不会改变募集资金用途，不会影响募集资金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使

用，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

可转换公司债券等交易。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因投资建设需要使用该部分补充流

动资金的募集资金时，公司将及时归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该部分募集资金，

确保不影响原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实施。 

三、本次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 20,000 万元，使用期限自董事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不超过 12 个月。 

公司于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意见。公司本次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

时补充流动资金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等的有关规定。 

四、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国元证券对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进行了详细

核查，查阅了董事会文件、监事会文件、独立董事意见等相关文件。经核查，国

元证券认为：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已经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已对该事项发

表了同意意见。该事项的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

次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影响募集资金投资计划正

常进行的情况，将仅限用于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活动，不会通过直接

或间接的安排用于新股配售、申购，或用于股票及其衍生品种、可转换公司债券



等交易，符合有关上市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要求。 

综上，国元证券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 20,000.00 万元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

流动资金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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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李洲峰                 马志涛 

 

 

 

 

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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